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河 北 省 教 育 厅

河北 省文化 和旅 游厅

冀教体卫艺函〔2025〕3 号

河 北 省 教 育 厅
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

关于开展第二届“美育赋能 冀忆乡情”
乡村艺术创作大赛的通知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》

（教体艺〔2023〕5 号）和中宣部《关于开展 2025 年“我们的中

国梦—文化进万家”活动的通知》（中宣发〔2025〕5 号）文件要

求，创新开展集审美赋能、创意实践、人文升华的社会实践活动，

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和驻村帮扶工作，省教育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

决定联合开展第二届“美育赋能，冀忆乡情”乡村艺术创作大赛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主办单位

河北省教育厅、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。

二、承办单位

保定市顺平县大悲乡北大悲村委会，石家庄铁道大学驻北大

悲村工作队，顺平县顺安绿生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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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协办单位

各高校驻村工作队及所属地市教育局、文化和旅游局。

四、活动主题

“美育赋能，冀忆乡情”。

五、参赛单位

各普通高等学校。

六、活动时间

时间：2025 年 4 月至 9 月。

七、活动安排

（一）报名阶段（4 月 21 日-6 月 14 日）

各高校结合本校所包联乡村的具体情况选取创作实践

的具体位置，无包联乡村的高校均集中到保定市顺平县北大

悲村选址创作。每所高校限报 3 项。综合考虑建筑风格、文

化习俗、风土人情等因素，紧扣活动主题开展艺术创作。6

月 14 日前完成报名。

（二）作品落地阶段（6 月 15 日-8 月 15 日）

8 月 15 日前，参赛团队完成设计作品的现场落地建设。

（三）评审阶段（8 月 20 日-9 月 30 日）

8 月 20 日前，各参赛团队将作品实景照片及短视频上传

至大赛网络平台。

大赛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委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

式完成对作品的评选。评审过程包括：线上初评、实地考察、

集中评审三个阶段。

八、奖项设置



- 3 -

按参赛作品数量的百分比确定一、二、三等奖，优胜奖，

优秀组织奖，优秀指导教师奖若干，并为获奖单位和个人颁

发荣誉证书。

九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参赛作品题材内容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

体现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建设的辉煌历程，脱贫攻坚的伟大成

就以及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。参赛作品内容应主题鲜明、健

康向上、创意新颖，与村落整体环境、公共区域、文化传承

相契合，不得出现消极、负面以及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。

（二）参赛作品类别以环艺景观设计为佳，可利用农村

各类物品、既有建筑、土地及其附着物进行艺术创作，材料

应适合户外应用及展示，作品应有耐久性，且不得对现有自

然环境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。

（三）参赛作品照片限 3～6 张，大小为 2M～14M，jpg

格式，像素不低于 1200 万。拼接、PS 或运用图片软件调节

等任何非原始拍摄的改编作品不得参赛。

短视频1～2分钟，大小不超过60M，MP4格式，清晰度

不低于1080P。内容需包含参赛作品的创意设计、制作过程

及成品展示，画面清晰连贯、文案真实具体、解说语音清晰。

（四）参赛者应对参赛作品的原创性负有全责，不得抄

袭他人（包括网络）作品，如涉及法律问题主办方概不负责。

所有作品主办方可以无偿使用，主办方拥有宣传、展览等权

利。

（五）本活动不收取报名费，作品制作、食宿、交通等














